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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隐藏潜在的偏见与不平等问题。然而，大数据的客观性神话使

得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大数据傲慢”的研究倾向，即认为大数据可以代替传统社会科学分析。鉴于社

会科学对当代社会集体解释资源的强大塑造作用，忽视大数据偏见会使未被纳入大数据集的弱势群体处

于解释上的边缘化地位，从而遭受弗里克所称的解释非正义。为了应对解释非正义，社会科学共同体需

要保持认知谦逊，即公开承认和反思大数据方法的局限性，并积极寻求其他认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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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intensiv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nceals biases and inequalities. However, the misplaced 
belief in the objectivity of big data has fostered what is termed “big data hubris”, the assumption that digital 
methods can fully replac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in social science. Given the crucial role social science plays in 
shaping society’s collective hermeneutic resources, neglecting the biases inherent in big data risks marginalizing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leaving them excluded from datasets and thereby subject to what Miranda Fricker 
describes as hermeneutical injustice. Addressing this injustice requires the cultivation of epistemic humility within 
the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This entails critically examining the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of big data, openly 
acknowledging these shortcomings, and actively pursuing complementary research strategies to ensure a mo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framework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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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科 学 具 有 显 著 的“ 数 据 密 集 型 ” 特

征，而本就具有数据需求和实证传统的社会科

学也在“万物皆数据”的数字化浪潮下走向基

于大数据的“第四研究范式”。[1] 这一新兴研

究范式以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迅速发展为标志，计算社会科学旨

在利用日益增长的数据量和计算能力揭示传统

方法难以捕捉的社会现象。2022 年，欧盟联合

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启动了

“为政策服务的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r Policy, CSS4P）项目，并发

布了关于计算社会科学政策需求报告（Mapping 
the Demand Side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r Policy）。[2] 该 报 告 试 图 从 需 求 角

度提出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不仅需要评

估科学如何为政策提供支持，还要考虑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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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如何从一开始就参与 CSS4P 议程。这是因

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于社会治理时，其研究结

论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难以预见的伦理影响。其

中，偏见问题是计算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重要

挑战，同时也与社会正义问题密切相关。由于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影响数据生成，现有的社会

不平等往往会通过数据集嵌入到社会科学研究

中。当有偏见的社会科学结论转化为社会政策

时，可能会固化甚至放大社会不平等。尽管偏

见问题长期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但是当前

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会使他

们更容易忽视潜存的偏见和不平等问题。

鉴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个体生活和国家

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认知作用，学界开始从

多角度探讨其伦理问题。从技术角度出发，《计

算社会科学手册》（H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将伦理问题作为重要专题，霍

林 斯 黑 德（William Hollingshead） 等 人 提 出，

计算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伦理挑战主要涉及数据

代表性问题、数据存档中的隐私问题、数据聚

合与分析技术，以及数据链接技术相关的伦理

问题；[3] 从应用角度出发，《为政策服务的计

算社会科学手册》（H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r Policy）探讨了计算社会科学

作为决策工具的优势与社会风险，既涵盖了数

据正义、公共福利等一般问题，又讨论了计算

社会科学在就业分析、社交媒体及经济发展中

的具体应用问题；[4] 从范式转换角度出发，凌

昀等人讨论了计算社会科学中个人数据权、数

据隐私以及算法偏见等关键问题。[5] 然而，对

于计算社会科学伦理问题的讨论仍存在不足：

第一，社会科学研究伦理与大数据伦理缺乏交

叉点①，例如，在处理数据隐私问题时，若未

考虑到研究方法可能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的

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6]，[7] 第二，现有研究几

乎未涉及数据技术对人们认知实践的影响，既

包括研究者对数据技术的认知依赖，也包括被

研究对象可能遭受的认知伤害；第三，当前讨

论主要延续了大数据伦理的进路，缺乏分析社

会科学大数据伦理的理论框架②。

本文引入弗里克（Miranda Fricker）的解

释 非 正 义（hermeneutical injustice） 概 念， 考

察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被排除在大数据之外的

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认知与伦理层面的双重伤

害。[8] 解释非正义是指社会集体解释资源的系

统性缺乏使得某些人在解释其社会经历时处于

不利处境，是认知非正义（epistemic injustice）

的主要形式之一。（[8]，p.1）在社会科学研究

结果转化为政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通过

影响社会制度与规则塑造集体解释资源。因此，

当社会科学研究忽视弱势群体的观点或行为痕

迹时，这些群体将面临“解释鸿沟”，即缺乏必

要的解释资源理解并表达自身重要经验，导致

其社会处境进一步恶化。由此，本文将通过以

下框架讨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释非正义

问题：第一部分分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忽视大

数据偏见的原因，即大数据的显著优势使许多

学者在研究中对其过度依赖，产生了大数据傲

慢（big data hubris）；第二部分提出当代社会科

学研究中源于大数据傲慢的解释非正义，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是社会解释资源的重要来源，这

使得被忽视群体难以自我理解或向他人解释自

身的被压迫经验，并可能遭受更普遍的社会非

正义；第三部分则针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非正

义提出基于研究共同体的认知谦逊（epistemic 
humility）作为应对方案，认知谦逊既要求研究

共同体的反思批判意识，又需要其公开承认研

究局限性以寻求其他资源弥补缺陷。

①拉泽尔（David Lazer）等人认为计算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科研伦理、教学方法以及数据基础设施仍处于萌芽状态，还有许
多制度结构问题亟待解决；斯托迈尔（Stommel Wyke）和赖克（Lynn de Rijk）的研究表明，64% 使用大数据的社会科学
研究没有讨论伦理问题。

②当代科学实践主要包括科学决策、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三个阶段，不同阶段伦理问题的具有不同特征。目前的社会科学
伦理研究并没有区分科学研究的伦理与成果应用的伦理，这实际上体现出今天应用型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即科学研究
的价值、规范越来越多义和模糊。基于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互动，本文也并不严格区分研究伦理与成果应用
伦理，而是以社会科学研究共同体为中心。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释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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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大数据傲慢

认知傲慢（epistemic hubris）指个体对复

杂问题的过度自信，表现为缺乏专业知识的个

体通过有限的研究误以为自己可以替代领域专

家。[9] 同样，大数据傲慢描述了一种研究者对

数据科学技术的过度自信，误以为数据科学技

术能提供更高形式的智能和知识，从而替代传

统社科研究方法和专家的作用。[10] 计算社会

科学家拉泽尔提出，大数据傲慢通常是一种隐

含的假设，即大数据完全替代了传统数据收集

和分析，而非补充。[11] 梅塞利（Lisa Messeri）
与克罗克特（Molly Crockett）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进一步指出，尽管 AI 工具承诺通过超

越人类认知限制提升科学研究的生产力与客观

性， 但 过 度 依 赖 可 能 带 来 理 解 错 觉（illusion 
of understanding），即对知识深度和广度的误

判。这种对大数据的过度信任和依赖还会导致

科学的单一文化（scientific monocultures），即

某一种知识生产方法被广泛采用并排斥其他

替代方法，从而使知识生产缺乏多样性。[12]

乌 普 里 查 德（Emma Uprichard） 也 认 为， 仅

关注主导模式的大数据研究忽视了社会分裂、

压迫和边缘化声音，导致“方法论种族灭绝”

（methodological genocide）。[13]  
部分社科研究者过度夸大大数据的客观性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科学对“客观

性”的长期追求使研究者对数据本身具有高度

敏感性，他们倾向于使用标准化技术手段获取

数据。从传统的田野调查、问卷研究到今天的

大数据技术，这些标准化技术都有其正确应用

的数据处理协议，以确保数据的完备性和有效

性。例如，问卷调查的处理协议不仅规定了问

卷设计及实施的正确方法，还包括预防数据收

集过程中可能出现误差的措施。这些技术及其

产生的数据都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可以形成

一系列可靠事实，从而服务于理论化的目标以

及对理论的验证。[14] 二是，大数据的确为社会

科学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认知价值，其以高速、

客观的方式使研究者在信息获取、问题挖掘和

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社会科学第

四研究范式下，研究主体由单纯的科研人员转

变为大数据系统与人组成的共同体，甚至可以

自主完成数据获取、建模和分析预测的任务。
[15] 然而，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人让位于计算系

统的风险，提醒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过分沉迷

于机器预测和操控而忽视了社会理论的价值因

素，就可能会面临被彻底物化的风险。[16] 这意

味着，尽管大数据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

究效率和客观性，但也可能导致社会科学研究

陷入过于简化和机械化的境地，从而忽视社会

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数据角度看，尽管大规模数据集减少了

传统小数据采集的限制，但其客观性也不应被

过度夸大。《大数据时代》一书指出，大数据

的一大特征是实现从样本到总体的转变。[17]

据此，一些社科研究者认为，大数据是社会信

息的集合，能够突破传统社会科学有限数据的

限制。[18] 然而，数字地理学、[19] 后殖民主义
[20] 以及社会学 [21] 从不同角度对大规模数据的

客观中立性提出质疑。《中国数字治理发展报

告（2023）》显示：全球有 37% 的人口从未接

触过互联网，而在中国约有 4 亿非网民面临互

联网基础设施不足、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缺乏

数字技术使用技能等社会公平问题。[22] 罗杰森

（Simon Rogerson）等人指出，因经济、地域和

教育等因素，“数字弃儿”在数字化时代难以

获得完整意义上的存在。[23] 这些弱势群体在数

字社会中被明显边缘化，面临数字排斥，即在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的机会

和能力。因此，数字不平等是更大的社会不平

等的一部分，不仅表现为个人层面的边缘化体

验，还与贫困、教育、性别歧视和地位差异等

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强化。

社交媒体数据的易得性使其成为社会科学

大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年来，关于社交平

台大数据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研究者从最

初盲目相信社交平台大数据具有“总体”特征

到关注其用户代表性问题。基于美国成年人社

交网站使用的全国样本调查，哈吉塔（Eszter 
Hargittai）利用实证方法揭示了社交平台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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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潜在偏见。[24] 不同平台用户具有不同的社

会人口特征，比如，相比于 Twitter 用户，使用

Facebook 的用户往往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收

入和社会地位。此外，社交媒体平台的标签功

能以及平台的用户分组抽样问题也使得社科研

究者所收集来的数据难以完全代表特定平台的

用户和内容。主导群体的观点和行为更易被纳

入社交媒体大数据中进行研究，而弱势群体的

声音常被忽视，这导致政府和企业依据偏见数

据进行决策时，忽略弱势群体的真实需求。因

此，过度依赖大数据进行研究可能会使一个更

加完整和真实的社会消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视

野之中，这种依赖会限制对社会多样性的理解，

并加剧政策制定和社会服务的不公正。

从研究角度看，尽管偏见问题长期存在于

社会科学，但是数字化方法可能使研究更易受

到 破 坏 性 偏 见（disruptive bias） 的 影 响。 在

社会科学研究中，拥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他

们所处的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而研究问题的

界定、方法设计以及数据收集分析往往取决于

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待世界的角度。[25] 社会中

许多现象对处于优势地位的研究者而言是“不

可见”的，这使得他们难以将这些现象纳入重

要的研究议题。在后殖民主义对现代社会科学

知识的反思中，主流思想流派被称为“北方理

论”，而产生于后殖民时代的澳大利亚、非洲

等地的理论则被称为“南方理论”。[26] 这一区

分的核心在于批判现代社会科学在普遍性知识

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宗主国社会的观点和视角。

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同样认为，由于性别、种

族、阶级等特定社会因素，社会科学很难认识

到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部分。[25]

沙利夫扎德（Rahman Sharifzadeh）进一步指

出，数据科学技术更易引发社科研究中的破坏

性偏见。与知识政治中不可避免的本构性偏见

（constructive bias）不同，破坏性偏见对研究

的内在逻辑构成了更深层次的威胁。[27] 大数据

知识生产依赖于科研平台和科技巨头的海量数

据，要求技术与资本的深度结合。在这一过程

中，大型科技公司优先服务经济目标，而非推

动社会科学研究的认知目标，这种机制可能导

致社会科学研究偏离其初衷，忽视对真实社会

现象的理解。

综上，由于大数据的客观性神话，许多社

会科学研究者产生了大数据傲慢的研究倾向，

并在研究中过度依赖大数据技术。然而，大数

据不可避免地带有预设和标签，这就意味着其

中包含着难以察觉的偏见，当这些偏见以某种

形式存在于大数据之中时，传统社会科学研究

所具备的敏感性和批判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如

果研究者出于对大数据客观性的盲目崇拜而忽

略这些潜在问题，他们就会降低对数据背后深

层次偏见的敏感性，从而使偏见在社会科学研

究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大数据在社会科学中

逐渐构成多样化的知识生产要素，同时可能形

成新的认知权威，导致创新受限于既定范式，

使研究者从积极的世界构建者转变为被动的预

测对象，最终损害社会科学自身。

二、源于大数据傲慢的解释非正义

“认知非正义”是弗里克融合认识论与伦理

学所提出的一种认知层面的非正义概念，即通

过认知实践或认知制度非正义地对待某些特定

知者，从而引起认知障碍，导致认知与伦理层

面的双重伤害。其中，解释非正义是弗里克所

刻画的认知非正义的主要形式之一，由社会解

释资源的不足直接引起。“我将这种认知非正义

解释为源于集体解释资源的缺乏——存在于我

们共享的社会解释工具中——这种缺乏导致的

认知劣势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不平等的冲击并

非偶然。”（[8]，p.6）进一步，解释资源长期、

结构性的缺乏引起了解释边缘化 （hermeneutical 
marginalized），“不平等的劣势源于最弱势群体

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遭受解释边缘化——也就是

说她们不能平等地参与生产社会意义的活动。”

（[8]，p.6）社会弱势群体往往由于经济条件或

是种族、阶层等身份原因无法平等参与塑造集

体解释资源的认知实践。例如，在第二波女性

主义时期，新闻、政治、法律等领域爆发了很

多开创性的女性主义活动，其中的重要原因就

是当时女性相较男性处于弱势地位，阻碍了她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释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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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平等参与新闻、政治等生产社会解释资源的

活动。社会意义通过认知实践产生，如果一个

群体的成员无法充分参与这种实践，那么这个

群体就被认为处于解释边缘化地位。

弗里克将解释非正义归结为一种纯粹的结

构性因素，即对话双方都面临解释资源不足，

但说者因在社会中总体处于劣势而无法清楚地

理解或表达对自身十分重要的经验。在“产后

抑郁症”概念出现之前，女性很难向他人表达

产后由于体内激素紊乱而导致的一系列身心异

常现象，甚至自身也难以理解。这表明社会共

享的集体解释资源中针对某些群体的社会经验

存在不足，这种不足导致集体对这一经验的理

解缺失，从而剥夺了亲历者重要的自我理解。

这种伤害的本质在于社会权威观念通过集体

解释资源建构个人身份，使个体被建构为与真

实身份不符的状态，从而阻碍其利益与发展。

（[8]，p.168）此外，解释非正义还会引发一系

列次要伤害，既包括与更系统的社会非正义相

联系的实践层面的劣势，比如工作机遇、个人

发展、身心健康等，还包括在认知层面阻碍主

体获取新知识，甚至导致集体知识的损失。综

上，解释非正义的发生包含了三个主要条件：

（1）解释边缘化的存在；（2）说者某些重要的

社会经验被掩盖，从而阻碍了理解和交流；（3）

产生系统性伤害。

社会科学通常从两方面塑造社会的集体解

释资源：第一、人们常利用社会科学知识来理

解和解释自身处境，比如借助心理学理论认识

并缓解自己的心理问题；第二、公共部门将社

会科学视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这为社

会科学将研究中隐含的结构性非正义投射到制

度所处的规范领域提供了渠道。[28] 公共政策的

制定本身也在创造社会解释资源，比如国际组

织定义了共同的国际任务（如“发展”），创造

并定义了新的行为者类别（如“难民”），并在

世界各地转变了政治组织模式（如“市场”和

“民主”）。[29]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大数据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构建了新的社会科学知识生

产模式，改变了与之相关的社会政策和认知实

践，进而塑造了社会的集体解释资源。基于这

一前提，可以依次考察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源

自大数据傲慢的解释非正义发生的三个条件：

第一，数字边缘群体遭受解释边缘化。随

着在线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当代社会科学研

究越来越依赖机器学习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和

组织信息模式。机器学习算法倾向于将统计上

占主导地位的信息视为认知上相关的，而在处

理与主流模式不一致的信息时存在结构性缺陷。

如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数据反思所揭示的：主导的

大数据话语往往会产生以健全男性、异性恋规

范的、中产阶级的及西方为中心的主体性和身

份表现。[30] 大数据傲慢倾向于强化和复制在线

数据中的主导模式，导致弱势群体观点被边缘

化。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指出，在当代

英语国家的大数据媒体研究中存在一种将欧美

的高级理论（high theory）与军事工业的算法高

科技（high technology）相结合的特殊现象，从

而导致认识论上的“东方化”（Orientalising），

即暗示一种将东方视为他者、异域化和刻板化

的过程。他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基于知识的帝

国主义形式，通过普及西方的“基于机器的社

会性”（machine-based sociality）的自动化聚合，

来实现一种普遍性。[31] 这种大数据媒体研究不

仅仅是在技术上的自动化和算法化，还是在认

识论和文化层面将西方的视角和价值观强加于

全球，导致非西方社会在数字世界中被边缘化。

这种结构性缺陷就会导致在解释有关边缘化群

体相关信息时面临概念资源的不足，从而使数

字边缘群体在社会科学对大数据主导话语模式

的强化与复制下遭受解释边缘化。

第二，数字边缘群体的某些重要的社会经

验被掩盖。由于在线资源的腐蚀，大数据所介

导的认知环境常常是“有毒的”，反映了主导

群体的偏见和歧视性世界观，致使少数群体语

言、规范和意义体系遭到系统性忽视。在这种

情况下，数字化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

往往难以被平等纳入社会科学的大数据研究

中。社会科学理论实际上是社会不平等条件下

特定阶级观点的代表，会局限于特定的“解释

热点”，即那些“在社会生活中经适当诠释后

对有权者有益的位置，或是在现存的错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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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维系有权者利益的位置”。（[8]，p.152） 在

这些“解释热点”上，由于具备科学权威与公

信力的社会科学对集体社会意义的塑造，弱势

群体的经验会被“积极地”掩盖。欧盟全球移

民 方 法（EU’s Global Approach to Migration）

试图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和预测移民人口流动

性，以期更协调一致地解决移民问题。这种基

于大数据的形式化严重依赖以往的偏见预设，

将迁移现象抽象化为可预测的风险，将“移民”

简化为可以被统计和控制的对象，而未能考虑

他们复杂的背景、动机以及在迁移过程中的脆

弱性和应对能力。[32] 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因大

数据傲慢而忽视大数据研究中的偏见问题，那

些与数字弱势群体相关的重要社会经验就会在

社会科学理论的局限性之下被遮蔽。

第三，数字边缘群体遭受认知与社会层面

的系统性伤害。解释非正义的主要伤害在于集

体解释资源中的权威观念会剥夺弱势群体理解

并表达自身经验的能力，从而影响其自我认同。

社会科学理论作为集体解释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身份建构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源

于其客观性标签所赋予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则

通过转化为公共政策将理论中的不公制度化，

而我们总是通过管理控制我们生活的实践被创

造。[28] 因此，在这种身份建构力量的作用下，

遭遇解释劣势的数字边缘群体由于被剥夺理解

自身重要经验的能力而被社会权威观念所塑

造，进而影响自我认同。此外，社会科学对大

数据偏见的忽视也将使那些被排除在大数据之

外的群体面临更广泛的社会非正义。例如，国

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常忽略女性的无偿劳动（如

家务与照护工作），导致发展政策系统性忽视

女性贡献，加剧性别不平等，造成“看不见的

女性”现象。[33] 欧盟将移民视为“风险”的大

数据分析也不仅会加剧社会对移民身份的负面

看法，还会导致政策更多关注如何控制移民，

而非更好保护移民权利。[32] 因此，社会科学研

究者的大数据傲慢带来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

它伤害了数据弱势群体的自我认同，对其够成

系统性伤害；二是它在知识获取和解释方面造

成了结构性缺陷，对社会科学自身造成伤害，

进而可能导致基于这些研究的公共政策出现不

公正，强化歧视性的社会结构。

综上，当代社会科学通过数据挖掘和统计

分析来识别信息的模式和趋势，以实现预测和

因果识别。然而，这种依赖于统计频率的研究

方法导致了一种特定的“认知从众主义”，即

研究倾向于只将在统计上占主导地位的信息视

为认知相关，主要关注训练数据中频繁出现的

模式，而忽视并排斥统计上较弱的信息。这

种偏向使弱势群体的非主流信息和知识被边缘

化，从而难以在公共知识系统中得到体现和认

可。这不仅削弱了弱势群体的知识创造和传播

能力，而且剥夺了他们参与社会认知实践的机

会。作为社会解释资源的重要来源，社会科学

研究结论在公共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

如果社会科学由于大数据傲慢忽视未纳入大数

据集的边缘化群体的观点或行为，这些群体就

会在利用社会解释资源时处于劣势地位，同时

在以社会科学研究结论为依据的公共决策中遭

受更系统的社会非正义。

三、认知谦逊作为可能的应对方案

弗里克尝试提出一种认知德性（epistemic 
virtue）克服人们日常认知活动中身份偏见的影

响。那么，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具备怎样的认

知德性，以促进更加公正的社会科学研究？针

对解释非正义的认知障碍，弗里克所提出的认

知德性要求主体需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或

耐心，意识到说者此时表达困难甚至难以自我

理解是客观层面上的解释鸿沟所致，而非说者

主观上的认知失败。（[8]，p.169）这种反思批

判意识确实可以减轻解释非正义对人们日常交

流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解释非正义是一种

结构性的非正义，弱势群体的解释边缘化地位

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非正义。实际上，弗里克

诉诸于个体主义的认知德性方案遭到了来自结

构主义的质疑，结构主义者并不否认个人认知

努力的价值，但认为其并不足以应对社会结构

问题。[34] 
沃德罗普（Alistair Wardrope）在面对医疗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释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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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medicalization）现象所导致的解释非正义

时，提出一种认知谦逊的解决方案。[35] 尽管认

知谦逊仍难以完全解决导致解释非正义的结构

问题，但其发展了弗里克的认知德性，既包括

对反思批判意识的要求，又在此基础上强调了

整合多元视角的开放性。医疗化现象是指将行

为、心理现象和身体经验纳入医学定义、解释

和治疗的过程。批评者认为这一过程过度强调

生物学基础的解释，而忽视了生物医学模型之

外的社会文化因素。为了应对生物医学模型的

认知特权所导致的解释非正义，认知谦逊承认

某人或某种视角的认知特权在一些研究领域的

合法性，但要求主体必须警惕与这种认知特权

不相称的可能性，并向外寻求多种资源弥补解

释上的缺陷。与医疗化现象导致的解释非正义

类似，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解释非正义的根源

在于研究共同体赋予了数据技术不恰当的认知

特权，因此认知谦逊可以削弱数据技术在社会

科学中的过度主导地位，促进知识生产的多样

性与公正性。这不仅是对个体研究者的要求，

更是一种对社科共同体的制度性呼吁，要求社

科共同体承担相应的集体认知责任。

根据认知谦逊的要求，社会科学共同体在

研究中首先需要培养更加敏锐的反思批判意

识，以识别和修正大数据中的潜在偏见，并

公开讨论其局限性。朗基诺（Helen Longino）

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中提出，科学共同体可以通过批判性

的对话和开放的辩论来检查和评估科学假设和

科研数据，揭示隐藏的偏见，并鼓励科学家对

研究结果进行多样化的解释。她认为，在一个

既定的科学共同体内存在越多不同的观点与意

见，这个共同体对自然过程的描述与解释就可

能更多地是根据事实，其研究活动、研究成果

就越客观；对研究成果批判的程度和范围决定

客观性的程度，批判的程度越强，批判的范围

越宽，客观性就越强。[36] 面对大数据在当代社

会科学研究中日渐形成的“认知权威”，反思

批判意识要求社会科学共同体克服自身“认知

惰性”，在分析数据时能主动意识到数据驱动

的知识生产实践植根于特定情境 , 研究中所利

用的数据是不完整、不自明的。认识并反思数

据技术的偶然性及其认识论特征，将使社会科

学能够产生更健全和有意义的知识。[30]

认知谦逊还要求社会科学共同体寻求大数

据之外的认知资源以减轻偏见问题。具体而言，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可以通过三角测量方法整

合多种视角与信息减少大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偏

见。三角测量方法是指通过多种途径、方法或

数据源来对同一研究对象或现象进行测量与观

察，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在数

据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应更主动地将地方知识

和更具情境化的解释融入进更具包容性的数据

分析方式中。鲁尔斯（Koen Leurs）在其有关

数字身份的研究中增加了与伦敦年轻人面对面

访谈的方式，与其共同制作了脸书友谊网络的

可视化图表。通过这些方法，参与研究的年轻

人不仅决定了他们想要分享哪些数据，还作为

共同研究者参与其中，从而更准确反映其生活

经验和观点。[30] 弗雷（William Frey）等也通

过“跨界合作”让曾经参与帮派的年轻人作为

“专家”参与到芝加哥帮派青年的推特数据解

释中，这种方法有助于避免研究者断章取义的

预测，从而减少了对芝加哥青年的误判。[37] 以

上方法实际上都是通过扩展社会科学共同体的

“认知多样性”帮助识别和纠正大数据中隐含

的偏见。多样性是批判性观点的来源，不仅有

助于科学家识别和纠正错误的背景假设，还能

迫使科学家为其观点提供更强的论据，避免陷

入教条主义。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数据驱动

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些系统基于大量历史数据

识别模式，从而影响对未知的预测和探索。这

种对“已给定”的无批判接受可能会加剧知识

和权力不平等，强化科学研究中的主导观念，

限制科学创新和多样性。此外，其“黑箱”特

性削弱了科学探索的根本特征——持续的质疑

和开放性探讨，威胁到科学的民主本质与人类

创新能力。认知谦逊要求研究者具备反思批判

意识，更强调一种开放的研究态度。在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时，研究者应保持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7 卷  第 7 期（2025 年 7 月）: 12-20



J D
 N

19

谨慎，避免盲目追求技术而忽视研究的本质。

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意识到数据局限性，并寻

求其他数据源和研究方法来补充和验证研究结

论。然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寻求互补资源和

整合多元视角时，可能会遇到资源获取困难、

不同观点难以协调等实际问题。尽管如此，认

知谦逊无疑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伦理的内在要

求，其不仅要求社会科学共同体推进知识的发

现与传播，更要求其对知识的后果承担集体认

知责任，容纳更广泛的批判性视角。

结      语

本文考察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因大数据

傲慢引发的解释非正义问题，并提出认知谦逊

作为可能的应对方案。随着社会科学研究进入

到数据密集型知识发现的新阶段，海量数据及

相关的分析技术正在超越从解释到预测的传

统方式，更有效地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

而做出更精准的预测，帮助人们深化对重大社

会问题的认识。这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生

活和公共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研究

成果常常会对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然而，大数据傲慢却削弱了社科研究者对

研究中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对大数据偏见的忽

视可能导致弗里克所提出的解释非正义，使弱

势群体的声音被系统性忽视，加剧了社会不平

等。因此，社会科学共同体应当在研究过程中

纳入更多的伦理考虑，充分审视大数据的广泛

运用是否出于自身的某种“认知惰性”，谨慎

对待大数据可能形成的“认知权威”，积极寻

求数据和技术的“认知多样性”。大数据并不

等于客观性，相反，对大数据的过度依赖可能

会破坏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充分代表

性”。社会科学共同体的公开性和包容性会影

响理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一个越具包容性和

公开性的共同体，其探究活动就更有可能产出

客观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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